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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 陵 科 技 学 院 文 件
金院字〔2014〕73 号

金陵科技学院关于转发

《南京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部门：

现将市财政局印发的《南京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（宁

财行[2014]286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为进一步规范差旅费管理，严格学校财务制度，各院（部）、

部门应根据市财政局和学校有关差旅费管理办法，建立健全出差

审批制度，安排公务出差前应按规定履行审批手续，公务出差费

用严格按照项目预算和规定开支标准执行。原《金陵科技学院差

旅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金院字[2013]212号）中有关城市间交通

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等规定与《南京市市级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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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不一致的，按《南京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

办法》有关规定执行。

正教授差旅费参照正局级差旅费标准执行。

本文件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执行，由校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南京市市级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（宁财行[2014]286 号）

金陵科技学院

2014 年 7 月 1 日

金陵科技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4 年 7 月 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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